
国资委党委组织部,中 、省直各部门人事 (干部 )处 ,省属重

要骨干企业、高等学校党委 :

近日,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

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做好选派机

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》 (组通字 E2015〕 ⒛

号 ),就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作出安排

部署,现转发给你们,请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,认真抓好贯彻

落实。工作中注意把握以下要求 :

一、抓紧选派第一书记。按照中央提出的人选条件和对党

组织软弱涣散村要全覆盖、对建档立卡贫因村要全覆盖的要

求,足额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,做到选派工作无

言区。第一书记主要从省、市、县机关选派,以市、县两级为

主,任期 1—3年,不 占村 “两委”班子职数,不参加换届选

举,驻村工作期间,其在原单位身份、职务、工资及其他待遇

不变,工作与原单位脱钩。已经选派第一书记且符合要求的,

不再重复选派,人员统一纳入驻村第一书记队伍管理;已选派

驻村工作队但未任第一书记的,由派出单位才艮据人选条件与派

驻的县 (市、区)党委组织部联系,按程序履行第一书记任职

手续并安排到村工作,不符合任职条件的或从乡镇干部中选派

的,要及时调换人员重新选派;对软弱涣散村和贫因村没有选

派或需要重新选派第一书记的,要尽快组织选派,由各市 (州 )

党委组织部负责统筹安排、明确选派数量、合理分配名额。各

级党委组织部门都要在了解选派情况的基础上统筹安排部署 ,

严格审核把关,坚持选派标准,实行各案管理。省委组织部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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